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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代码：

600488

公司简称：天药股份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石岩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晓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329,494,106.20 5,182,634,366.01 4,800,471,258.31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1,521,559.66 2,840,992,405.01 2,837,954,120.90 -2.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59,744.57 186,912,113.98 179,601,570.81 -87.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366,870,793.96 1,865,192,952.32 1,866,132,173.39 2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937,796.73 107,932,567.85 113,167,720.04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931,806.93 113,281,792.06 113,309,621.82 -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3.90 4.10

增加0.0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4 0.099 0.104 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4 0.099 0.104 5.05

说明：2019年6月，公司对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耀生物” ）增资，增资后持有金耀生物76.11%股权，金耀生物纳入公司合并

范围，本报告期对主要指标上期发生数、上年度末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8,782.78 -73,586.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24,205.04 3,999,609.7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197,323.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9,202.02 -158,675.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602.98 -338,399.72

所得税影响额 -322,382.75 -620,282.01

合计 1,332,234.51 3,005,989.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8,86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54,530,149 50.79 104,825,376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195,750 2.95 0 无 0 其他

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206,344 2.40 10,482,53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320,200 0.95 0 无 0 其他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3,812,802 0.35 0 无 0 国有法人

黄永耀 3,477,04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翠枚 3,047,498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伟立 2,960,0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学潜 2,816,353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锦明 1,980,067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49,704,773 人民币普通股 449,704,77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195,750 人民币普通股 32,195,750

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723,806 人民币普通股 15,723,8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3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20,200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3,812,802 人民币普通股 3,812,802

黄永耀 3,477,040 人民币普通股 3,477,040

陈翠枚 3,047,498 人民币普通股 3,047,498

吴伟立 2,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000

方学潜 2,816,353 人民币普通股 2,816,353

陶锦明 1,980,067 人民币普通股 1,980,0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为发起人股东，同受同一控制人

控制，为关联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注：2019年8月26日，广州德福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德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7,

861,903股上市流通，剩余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0,482,538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

数）

上期期末数（上期

发生数）

变动率%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6,894,748.86 344,611,678.70 -31.26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减少。

应收票据 55,785,323.05 118,988,654.19 -53.12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减少。

应收账款 329,660,352.74 197,669,500.67 66.77 报告期内收入增加使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31,100,253.18 9,816,645.22 216.81 报告期末预付原料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1,633,492.12 11,671,814.31 256.70 报告期内子公司金耀生物留抵增值税增加。

在建工程 407,294,815.94 191,097,604.12 113.13 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33,310,012.40 25,073,501.47 32.85 报告期内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6,963,759.30 188,239,236.92 41.82 报告期内预付工程款、预付研发项目款等增加。

应付票据 71,900,000.00 33,565,329.36 114.21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增加。

预收款项 14,097,558.61 60,254,949.85 -76.60 报告期末预收货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9,270,555.67 20,595,307.48 90.68 报告期内应付工资增加。

应交税费 28,970,934.63 17,886,739.52 61.97 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85,000,000.00 16,000,000.00 2,306.25 报告期内将长期借款3.85亿元调整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0.00 385,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将长期借款3.85亿元调整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57,417,215.74 28,622,659.10 100.60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28,096.01 -1,178,887.29 80.65 报告期内汇率波动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专项储备 6,456,622.54 3,573,346.53 80.69 报告期内安全生产费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654,990,709.01 446,757,157.20 46.61 报告期内合并非全资子公司金耀生物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营业成本

1,335,741,

444.96

963,161,377.59 38.68

报告期内制剂、中间体收入同比增加，相应成本同比增加，另外随

着公司薪酬的调整，折旧的增加也使得成本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 139,307,356.31 104,079,021.26 33.85 报告期内工资性费用及物流仓储费用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 23,971,127.78 13,913,323.05 72.29 报告期内由于贷款总额及利率增加，使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其他收益 2,904,724.39 926,873.52 213.39 报告期内发生的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3,323,784.85 8,361,830.53 -139.75 报告期内联营企业净利润同比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013,486.52 0.00 -100.00

报告期内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调至信用减值损失，

未调整可比同期报表数据。

资产减值损失 0.00 -2,602,001.33 100.00

报告期内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调至信用减值损失，

未调整可比同期报表数据。

资产处置收益 -73,586.22 0.00 -100.00 报告期内处置设备等非流动资产产生的损失。

营业外收入 1,760,084.76 619,796.44 183.98 报告期内发生的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出 631,086.52 1,228,000.00 -48.61 报告期内行政罚款同比减少。

所得税费用 66,939,944.16 22,657,204.01 195.45 报告期内应纳税所得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259,744.57 186,912,113.98 -87.56

报告期内由于薪酬调整，使得支付职工现金同比增加，支付税款同

比增加以及支付往来款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5,753,566.08 -544,080,419.26 67.70

去年同期以现金支付子公司金耀药业原股东股权对价款4.35亿

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8,093.63 348,911,094.69 -100.17 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9年8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天药药业股权激励方案的

批复》（津医药人力﹝2019﹞17号）。 根据批复要求，公司拟定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

要、《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并于2019年10月29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共1,044万股公司股票。 其

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4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56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0万股。 该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受限制性股

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

（2）公司2018年3月2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8年4月3日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持有的北方信托3.37%股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于2018年9月25日摘牌， 2018年11月20日公司与交易对

方益科正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股权转让尚在办理行业监管部门审批等相关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

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杰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9-047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

知已于2019年10月18日以书面和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

表决董事8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于2019年8月26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19年9月30日收到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天药药业股权激励方案的批复》（津医药人力﹝2019﹞17号，以下简称“本次批

复” ）。 根据本次批复要求，公司拟定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张杰、李静、袁跃华、姚克挺、王立峰属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万国华、

周晓苏、俞雄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于2019年8月26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根据本次批复要求，公司制订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

公司董事张杰、李静、袁跃华、姚克挺、王立峰属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任石岩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任石岩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

司董事会对任石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提名杨福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任石岩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任石岩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

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任石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总经理杨福祯先生提名，聘任郑秀春女

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完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

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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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9日收到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任石岩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因工作变

动原因，任石岩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职务。 任石岩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任石岩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任石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提名杨福祯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意聘任郑秀春女士（简历附后）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杨福祯先生、郑秀春女士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审阅，认为以上人员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附件：

个人简历

（1）杨福祯，男，1968年生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新制药厂总工程师、厂长；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运行部部长。 现任公司总经理。

（2）郑秀春，女，1979年生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会计师。 历任天津天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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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方式：限制性股票。

●股份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1,044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61%。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4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56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0万股。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天药股份” ）成立于1999年12月1日，系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津股批（1999）9

号文件批准，由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天津达

仁堂制药厂、天津市药品包装印刷厂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1]29号文核准，公司于2001年5月24日发行流通股4,500万股，并于2001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

公司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杰

公司注册资本：109,188.668�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的经营范围：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企业；技术服务及咨询；压力容器设计（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食品添加

剂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化学原料药、原料药、无菌原料药、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医药中间体、化工原料、化妆品、生物柴油及相关技术和原辅材

料生产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中西制剂药品生产（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本公司属于“C27�医药制造业”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公司2016年-2018年业绩情况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2018年末 2017年/2017年末 2016年/2016年末

营业收入 2,427,864,585.97 1,971,716,525.16 1,688,862,39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450,350.46 129,808,346.00 97,728,32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309,555.67 95,299,579.69 58,630,36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37,954,120.90 2,718,791,984.99 2,767,790,711.21

总资产 4,800,471,258.31 4,283,033,910.15 4,111,796,282.04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119 0.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119 0.0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 0.093 0.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4.46 3.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3.45 2.38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公司本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构成，其中独立董事3人，分别为周晓苏、万国华、俞雄；非独立董事6名（现任5名，分别是张杰、李静、袁跃华、王立

峰、姚克挺；杨福祯先生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提名为董事候选人，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任职）。

公司本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构成：分别是田力杰、陆强、崔志震、池永艳、李娟。

公司本届高级管理人员由7名构成：公司总经理杨福祯，副总经理王立峰、姚克挺、武胜，财务总监郑秀春，董事会秘书王春丽，总工程师王淑

丽。

二、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并为之共同努力奋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175号、以下简称“《试行办

法》”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8]171号）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执行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等管理制度，制订本股权激励计划。

三、股权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本计划的股权激励方式为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本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

四、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1,044万股公司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4万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956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0万股。 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

公司股本总额的1%。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确定激励对象的依据

1、确定激励对象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试行办法》、《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确定。

2、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经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

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

3、激励对象的考核依据

激励对象必须经《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考核合格。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上市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以及控股股东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

层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激励的其他核心骨干人员，激励对象人数不超过161人。以上激励对象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股

东大会选举或公司董事会聘任。 同时，以上激励对象中，除外部董事以外，其他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有效期内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

有聘用或雇佣关系。所有参加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励计划者，不

得同时参加本激励计划。

所有参加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励计划者，不得同时参加本

激励计划。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1、在股东大会召开前，由公司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2、由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听取公示意见，同时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的情况在股东大会审批本激励计划前5日进行披露。

（四）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股）

占授予总量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

1 张 杰 董事长 16 1.5326% 0.0147%

2 李 静 董事 16 1.5326% 0.0147%

3 袁跃华 董事 16 1.5326% 0.0147%

4 郑秀春 财务总监 12 1.1494% 0.0110%

5 姚克挺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6 王立峰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7 武 胜 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8 王淑丽 总工程师 12 1.1494% 0.0110%

9 王春丽 董事会秘书 12 1.1494% 0.0110%

核心技术人员、经营和管理骨干

（合计152人）

924 88.5057% 0.8462%

合计 1,044 100% 0.9561%

1、参与股权激励的核心技术人员、经营和管理骨干的姓名、职务信息将公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2、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3、在本激励计划最后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时，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20%（及该等股票分配的股

利），应锁定至其任职（或任期）期满后，根据其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确定是否解锁。

六、授予价格及确定方法

（一）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根据本激励计划通过定向增发方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董事会确定，但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

2、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的50%；

3、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50%；

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50%；

5、公司标的股票的单位面值，即1元。

（二）授予价格

根据上述标准，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确定为2.35元/股。

七、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时间安排

（一）有效期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5年，自授予日起计算。

（二）授予日

在本激励计划报有审批权限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审批通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授予日。 公司需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授

予条件成就之日起60日内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完成公告、登记。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期间：

1、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公司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期间不计入60日期限内。

（三）锁定期

1、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24个月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锁定，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2、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不享有进行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等处置权。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该等

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

付。

（四）解锁期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满24个月起为本激励计划的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分三次解锁：

解锁期 解锁时间 解锁数量占获授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首期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首期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首期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0%

（五）本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在本计划最后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时，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职务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20%（及就该等股票分配的股票股

利），锁定至任职（或任期）期满后，根据其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确定是否解锁。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

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4、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

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与解锁条件

（一）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方可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即达到以下条件：

相比2018年，2019年净利润不低于2018年净利润水平， 且不低于前三年平均业绩水平及对标企业50分位值水平；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4.9%，且不低于对标企业50分位值水平；公司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90%。

上述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同行业或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

剔除或更换样本。

（二）本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

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方可依据本计划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期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34%，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5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6%，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7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上述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以上“净利润” 与“净

资产收益率” 指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行为，新增加的净资产可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计算。

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若解锁条件未达成，则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注：根据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及激励对象行使权利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应对照同行业平

均业绩（或对标企业业绩）水平。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

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良好（A）、合格（B）、不合格（C）三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核结果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

标准系数 1.0 0.8 0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限售资格，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

锁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B），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锁额度以授

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C），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当期解锁额度，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5、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对标企业选取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天药股份属于“C27�医药制造业” ，选取与公司主营业务较为相似，且综合实力、收入规模、发展趋势等方面相近

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标样本；同时考虑经营结构稳定性和经营规模可比性等因素，剔除变动幅度异常样本后选取出18家对标企业。 具体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1 002332.SZ 仙琚制药

主要从事甾体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制、

生产与销售

皮质激素类药物（含原料药及制剂）、性激素类药

物（妇科及计生用药）、麻醉与肌松类药物

2 002550.SZ 千红制药

主要从事药品、诊断检测试剂的生产

和销售

活性酶、多糖类和诊断试剂类产品

3 600851.SH 海欣股份

控股子公司西安海欣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医药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维生素D2注射液、口腔溃疡含片

4 300254.SZ 仟源医药

主要从事医药、保健食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医疗健康服务及商业业务

抗感染药、泌尿系统药、抗过敏药、呼吸系统药、心

脑血管药、儿童用药、孕妇保健品

5 300006.SZ 莱美药业

主要从事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

粉针剂、片剂、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

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冻干粉针剂

（含抗肿瘤药、含激素类）、胶囊剂

抗感染类药物、抗肿瘤药、消化系统药、肠外营养

药

6 000153.SZ 丰原药业

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造和商业流通，

其中医药制造涉及生物药、化学药及

中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解热镇痛类、妇儿类、神经系统类、心血管类、泌尿

系统类、营养类、抗生素等药物

7 603538.SH 美诺华

主要从事特色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制

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心血管类、中枢精神类药物

8 600080.SH 金花股份 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骨科类、免疫类、儿童类和普药类等四个系列

9 300110.SZ 华仁药业

主要从事非PVC软袋大容量制剂及原

料药、配套医药包材、医疗器械等产品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腹膜透析液

10 000908.SZ 景峰医药

主要从事化学药、生物药以及中成药

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

心血管类、抗肿瘤类、骨伤科疾病类、妇儿类、消化

系统类、抗感染类药物

11 002411.SZ 延安必康

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化学药、健康

产品、健康饮品生产和销售

消化系统用药、泌尿系统用药、儿科用药、补益类、

风湿骨病用药、清热解毒及上呼吸道用药、补铁剂

12 002900.SZ 哈三联

主要从事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

固体制剂、非PVC软袋大输液、塑瓶大

输液、玻瓶大输液、原料药、医疗器械

及化妆品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神经系统类、心脑血管类、全身抗感染类、肌肉骨

骼类、营养性输液、体液平衡性输液等产品

13 300233.SZ 金城医药

主要从事头孢粉针制剂、头孢侧链中

间体、特色原料药、妇儿科终端制剂等

相关药品的生产、研发与销售

头孢侧链中间体、注射用粉针制剂

14 300267.SZ 尔康制药

主营业务集中在药用辅料、成品药、原

料药三大领域

药用蔗糖系列、淀粉及淀粉囊系列、药用氢氧化

钠、心脑血管类辅料、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15 300108.SZ 吉药控股

主要业务以医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

形成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含药品零

售）、医药研发、医疗医养、医药产业投

资等医药大健康产业集团企业，其中

医药工业主要以生产中西成药、生物

制药、健康食品等

呼吸系统类、消化系统类、内分泌系统类、泌尿系

统类、肿瘤类、妇科疾病类、风湿骨病类等药物

16 300255.SZ 常山药业

主要从事肝素原料药和肝素制剂药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

肝素钠原料药、肝素钠注射液、依诺肝素钠原料

药、依诺肝素钠注射液、达肝素钠原料药、达肝素

钠注射液、低分子量肝素钙原料药和低分子量肝

素钙注射液

17 000766.SZ 通化金马

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抗肿瘤、微生物、消化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妇科系

统、神经系统等产品

18 300381.SZ 溢多利

主要从事甾体激素类原料药产品及生

物酶制剂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呼吸和免疫系统用药原料药产品、生殖保健系统

用药原料药产品、饲料用酶产品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

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行调整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需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国有

资产出资人备案。

九、股权激励计划权益数量和权益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

应对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

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1股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增发、派息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和派息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的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

配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缩股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或授予价格的权利。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或

授予价格后，应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2、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的，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经股东大会批准。

3、公司聘请律师应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或国资委有关文件规定、公司章程和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并公告。

十、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生效程序

1、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对本计划作出决议。董事会审议本计划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董事会应

当在审议通过本计划并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后，将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交股东大会授权，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

购工作。

2、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 公司将聘请独立财

务顾问，对本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损害公司利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发表专业意见。

3、本计划需经有审批权限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审批通过后，天药股份方可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并予以实施。 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

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名单（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应当对股权激励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

见。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前5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4、公司股东大会在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股东大会应当对《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进行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通过，单独统计并披露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5、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达到本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时，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经股东大会授权后，

董事会负责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后，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以此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办理具体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事宜。

2、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当就本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并公告。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3、公司监事会应当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意见。

4、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独立董事、监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同时

发表明确意见。

5、公司应当在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授予条件成就之日起 60日内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并完成公告、登记。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若公司未能在60日内完成上述工作的，本计划终止实施，董事会应当及时披露未完成

的原因且3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根据《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期间不计算在60日内）。

6、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解锁程序

1、在解锁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锁条件。董事会应当就本计划设定的解锁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

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解锁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对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锁事宜，对于

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该次解锁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事实情况的公告。

2、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锁前，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十一、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若激励对象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考核不合格，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回

购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回购激励对

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4、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5、公司应当根据本激励计划，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锁，并

积极兑付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的股票增值收益。但若因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愿解锁并给激

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1、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激励对象有权且应当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解锁，并按规定转让股票或获得股票增值收益。

3、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内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4、激励对象因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之规定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5、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该等

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三）其他

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并不意味着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力，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

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执行。

十二、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一）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

1、公司控制权变更

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或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的，本股权激励计划不作变更，仍按照本计划执行。

2、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即行终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计划终止实施；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本计划终止实施；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激励计划的情形。

当公司出现终止本计划的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或解除限售安排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处理，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的，所有激励对象应当返还已获授权益。

董事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和本激励计划相关安排收回激励对象所得收益。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1、职务变更

（1）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职级未发生变化，且仍在公司内任职的，或者被委派到下属子公司任职的，或者属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其他

情形，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2）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而发生降职、降级情形，但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的，经董事会批准，对其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公司可以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

董事会批准，公司可以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且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4）若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规定不能持有公司股票人员，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

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2、离职

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辞职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裁员离职或工作调整被调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

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3、丧失劳动能力，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同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

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4、退休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5、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

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因上述原因不再授予或被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另行授予他人。

6、激励对象丧失股权激励计划参与资格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激励对象如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股权激励计划资格的：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董事会批准，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7、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其他上述未列明之情形时，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原则对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处理。

（三）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争议的解决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争议，按照本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协议书》的规定解决；规定不明的，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平合理原则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应提交公司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三、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1）授予日的会计处理：根据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金（股本溢价）；同时，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作收购库存股处理）。

（2）锁定期内的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锁定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的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确认所有

者权益或负债。

（3）解锁日之后的会计处理：如果达到解锁条件，可以解除限售，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如果全部或部分股

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废，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处理。

（二）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4万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由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在相应的

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假定授予日为2020年7月，据测算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

下表所示（假设授予日股价为4.19元/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份额（万股）

总成本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044 1,920.96 360.18 720.36 528.26 240.12 72.04

注：

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锁的情况；

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

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

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十四、上网公告附件

1、《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

2、《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9-050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根据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意见及激励对象岗位变化，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药股份” ）于2019年10

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公司2019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已经披露的《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并形成《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本次

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激励计划主要修订内容

1、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数量

修订前：

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共1,084万股公司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84万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9928%；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0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股）

占授予总量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

1 张杰 代理董事长、总经理 16 1.4760% 0.0147%

2 李静 董事 16 1.4760% 0.0147%

3 袁跃华 董事 16 1.4760% 0.0147%

4 任石岩 董事、财务总监 12 1.1070% 0.0110%

5 姚克挺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6 王立峰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7 刘浩 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8 武胜 副总经理 12 1.1070% 0.0110%

9 王淑丽 总工程师 12 1.1070% 0.0110%

10 王春丽 董事会秘书 12 1.1070% 0.0110%

核心技术人员、经营和管理骨干

（合计155人）

952 87.8229% 0.8719%

合计 1,084 100% 0.9928%

修订后：

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共1,044万股公司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4万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0.9561%；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0万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股）

占授予总量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

1 张杰 董事长 16 1.5326% 0.0147%

2 李静 董事 16 1.5326% 0.0147%

3 袁跃华 董事 16 1.5326% 0.0147%

4 郑秀春 财务总监 12 1.1494% 0.0110%

5 姚克挺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6 王立峰 董事、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7 武胜 副总经理 12 1.1494% 0.0110%

8 王淑丽 总工程师 12 1.1494% 0.0110%

9 王春丽 董事会秘书 12 1.1494% 0.0110%

核心技术人员、经营和管理骨干

（合计152人）

924 88.5057% 0.8462%

合计 1,044 100% 0.9561%

修订原因：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郑秀春女士被聘任为公司财务总监。 原激励对象任石岩、刘浩、王欣因工作变动调

整原因，陈建柱因退休原因，不再具备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将上述人员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中去除。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2、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

修订前：

（三）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期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

象的解锁条件。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34%，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5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6%，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7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上述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以上“净利润” 与“净

资产收益率” 指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行为，新增加的净资产可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计算。

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若解锁条件未达成，则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注：根据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及激励对象行使权利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应对照同行业平

均业绩（或对标企业业绩）水平。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天药股份属于“C27�医药制造业” ，公司对标企业选取与天药股份主营业务较为

相似的，且综合实力、收入规模、发展趋势等方面相近的A股上市公司，同时考虑经营结构稳定性和经营规模可比性等，剔除了变动幅度异常样本

后得出。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同行业或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

剔除或更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行调整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需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国有

资产出资人备案。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

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良好（A）、合格（B）、不合格（C）三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核结果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

标准系数 1.0 0.8 0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限售资格，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

锁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B），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锁额度以授

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C），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当期解锁额度，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修订后：

（三）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期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

象的解锁条件。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34%，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5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9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6%，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75%，且上述指标均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90%以上。

上述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以上“净利润” 与“净

资产收益率” 指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投资收益和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行为，新增加的净资产可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增加额的计算。

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若解锁条件未达成，则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注：根据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及激励对象行使权利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应对照同行业平

均业绩（或对标企业业绩）水平。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

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良好（A）、合格（B）、不合格（C）三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核结果 良好（A） 合格（B） 不合格（C）

标准系数 1.0 0.8 0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限售资格，个人当年实际解锁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

锁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B），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锁额度以授

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C），则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当期解锁额度，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四）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对标企业选取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天药股份属于“C27�医药制造业” ，选取与公司主营业务较为相似，且综合实力、收入规模、发展趋势等方面相近

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标样本；同时考虑经营结构稳定性和经营规模可比性等因素，剔除变动幅度异常样本后选取出18家对标企业。 具体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1 002332.SZ 仙琚制药

主要从事甾体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制、

生产与销售

皮质激素类药物（含原料药及制剂）、性激素类药

物（妇科及计生用药）、麻醉与肌松类药物

2 002550.SZ 千红制药

主要从事药品、诊断检测试剂的生产

和销售

活性酶、多糖类和诊断试剂类产品

3 600851.SH 海欣股份

控股子公司西安海欣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医药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维生素D2注射液、口腔溃疡含片

4 300254.SZ 仟源医药

主要从事医药、保健食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医疗健康服务及商业业务

抗感染药、泌尿系统药、抗过敏药、呼吸系统药、心

脑血管药、儿童用药、孕妇保健品

5 300006.SZ 莱美药业

主要从事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

粉针剂、片剂、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

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冻干粉针剂

（含抗肿瘤药、含激素类）、胶囊剂

抗感染类药物、抗肿瘤药、消化系统药、肠外营养

药

6 000153.SZ 丰原药业

主要业务包括医药制造和商业流通，

其中医药制造涉及生物药、化学药及

中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解热镇痛类、妇儿类、神经系统类、心血管类、泌尿

系统类、营养类、抗生素等药物

7 603538.SH 美诺华

主要从事特色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制

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心血管类、中枢精神类药物

8 600080.SH 金花股份 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骨科类、免疫类、儿童类和普药类等四个系列

9 300110.SZ 华仁药业

主要从事非PVC软袋大容量制剂及原

料药、配套医药包材、医疗器械等产品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腹膜透析液

10 000908.SZ 景峰医药

主要从事化学药、生物药以及中成药

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

心血管类、抗肿瘤类、骨伤科疾病类、妇儿类、消化

系统类、抗感染类药物

11 002411.SZ 延安必康

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化学药、健康

产品、健康饮品生产和销售

消化系统用药、泌尿系统用药、儿科用药、补益类、

风湿骨病用药、清热解毒及上呼吸道用药、补铁剂

12 002900.SZ 哈三联

主要从事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

固体制剂、非PVC软袋大输液、塑瓶大

输液、玻瓶大输液、原料药、医疗器械

及化妆品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神经系统类、心脑血管类、全身抗感染类、肌肉骨

骼类、营养性输液、体液平衡性输液等产品

13 300233.SZ 金城医药

主要从事头孢粉针制剂、头孢侧链中

间体、特色原料药、妇儿科终端制剂等

相关药品的生产、研发与销售

头孢侧链中间体、注射用粉针制剂

14 300267.SZ 尔康制药

主营业务集中在药用辅料、成品药、原

料药三大领域

药用蔗糖系列、淀粉及淀粉囊系列、药用氢氧化

钠、心脑血管类辅料、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15 300108.SZ 吉药控股

主要业务以医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

形成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含药品零

售）、医药研发、医疗医养、医药产业投

资等医药大健康产业集团企业，其中

医药工业主要以生产中西成药、生物

制药、健康食品等

呼吸系统类、消化系统类、内分泌系统类、泌尿系

统类、肿瘤类、妇科疾病类、风湿骨病类等药物

16 300255.SZ 常山药业

主要从事肝素原料药和肝素制剂药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

肝素钠原料药、肝素钠注射液、依诺肝素钠原料

药、依诺肝素钠注射液、达肝素钠原料药、达肝素

钠注射液、低分子量肝素钙原料药和低分子量肝

素钙注射液

17 000766.SZ 通化金马

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抗肿瘤、微生物、消化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妇科系

统、神经系统等产品

18 300381.SZ 溢多利

主要从事甾体激素类原料药产品及生

物酶制剂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呼吸和免疫系统用药原料药产品、生殖保健系统

用药原料药产品、饲料用酶产品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

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行调整和修改，但相应调整和修改需报具有审批权限的

国有资产出资人备案。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3、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修订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84万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由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在相应的

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假定授予日为2020年7月，据测算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

下表所示（以公司董事会当日2019年8月26日为计算的基准日）：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份额（万股）

总成本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084 1,994.56 373.98 747.96 548.50 249.32 74.80

修订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44万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由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在相应的

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假定授予日为2020年7月，据测算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

下表所示（假设授予日股价为4.19元/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份额（万股）

总成本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044 1,920.96 360.18 720.36 528.26 240.12 72.0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4、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激励计划的调整

修订前：

（一）职务变更

1、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职级未发生变化，且仍在公司内任职的，或者被委派到下属子公司任职的，或者属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其他情

形，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2、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而发生降职、降级情形，但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的，经董事会批准，对其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公司可以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董

事会批准，公司可以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且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4、若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规定不能持有公司股票人员，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

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二）离职

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辞职的， 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 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

销。

因公司裁员离职或工作调整被调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

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三）丧失劳动能力，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同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

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四）退休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五）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

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修订后：

（一）职务变更

1、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职级未发生变化，且仍在公司内任职的，或者被委派到下属子公司任职的，或者属于董事会认为合适的其他情

形，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2、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而发生降职、降级情形，但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的，经董事会批准，对其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公司可以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董

事会批准，公司可以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因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且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4、若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规定不能持有公司股票人员，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

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二）离职

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辞职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裁员离职或工作调整被调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已解锁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公司对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

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三）丧失劳动能力，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1、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同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

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四）退休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五）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按照本计划以授予价格加上回

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的相关内容已同步做出修订。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4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9-052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

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并于2019年9月3日通过公司公告栏进行了公示。

1、公示内容：《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姓名及其职务；

2、公示时间：2019年9月3日至9月12日，时限不少于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公告栏公示；

4、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及邮箱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激励对象名单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

接影响的核心骨干人员。

2、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5、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6、 自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之后，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的刘浩、任石岩、王欣因工作变动调整原因，陈建柱因退休原因，不再具备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已将上述人员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去除。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任职资格，

且满足《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9-053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5名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表决监事5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审议，与会监事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监事会经讨论审议，通过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认

为：本次激励计划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

监事会经讨论审议，认为：《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的规定，考核管理办法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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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完善。

一、《公司章程》的修订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二、上网公告附件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9年10月）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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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5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天药股份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5日

至2019年1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

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周晓苏女士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的投票权。 有关本次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

摘要

√

2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二次

修订稿）》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5.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5.01 董事候选人：杨福祯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分别于2019年8月28日、2019年10月30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1、2、3、4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

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

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88 天药股份 2019/1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个人股及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国家股和法人股股东由

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

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上交所股票账户卡。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4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4:30� 。

（3）登记地点：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

邮政编码：300462

联 系 人：刘佳莹、王春丽

联系电话：022-65277565

传 真：022-65277561

六、 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二次修订

稿）》及其摘要

2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二次修订稿）》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5.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5.01 董事候选人：杨福祯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

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

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

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

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